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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办法（试行）》

修订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草原处的工作部署，由云南省

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分院和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参与

完成《云南省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办法（试行）》修订工

作。

二、编制组信息

主编单位：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参编单位及人员：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杨春、王红娟、冯凯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分院

陈理军、安科、任晓东、吴宁、张祖海、张如松、王冬

玲、文毅、张学全、孙兴田、马建祖、邱珩、王振和、段富、

李世刚、邹贤、舒江、张正华、范如荣、姚顺发、阮方佑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

李品荣、庞静、杨倩、毕波

三、修订的目的和意义

草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在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促进草原地区经济社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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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和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19 年以来，云南省积极开展草原生态修复治理，为进一步

加强项目管理，完善草原管理制度，省林草局组织制定了《云

南省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办法（试行）》（云林规〔2021〕

1 号），该验收办法作为云南省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评价

体系，为各级验收工作提供了统一标准，在草原生态修复工

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该验收办法试行期限即将到期，

需及时对《云南省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办法（试行）》进

行修订，并出台正式的验收办法。

《云南省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办法（试行）》修订工

作，系统总结归纳了现行验收办法和实践经验，在全面把握

草原生态修复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坚持原则性和科学性，兼

顾实用性和创新性，深入践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立

和逐步完善了云南省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评价体系，为推

进云南省草原生态修复持续健康发展、保护草原资源、提升

草原质量、增强草原生态功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修订过程

2023 年 3 月，省林草局组织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

分院组织成立修订工作组，起草了《云南省草原生态修复项

目验收办法》（讨论稿）。

2023 年 4 月，云南省林草局草原处组织云南省林业调查

规划院昆明分院和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专业技术人员

前往红河州、楚雄州、丽江市开展草原生态修复项目管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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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工作，现地踏查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地块，并向基层广

泛的征求意见。

2023年 5月，在深入调研并反复研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修订组完成了《云南省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办法》（内部

稿）及编制说明。

2023 年 6 月，修订工作组根据审议意见及调研情况，再

次修改完善形成了《云南省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办法》（征

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在林草系统内部意见。省林草局草

原处和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昆明分院对收集到相关意见进

行了逐条讨论，并再次修改完善，形成《云南省草原生态修

复项目验收办法》（专家评审稿）（以下简称《验收办法》）。

2023 年 7 月，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组织专家论证，按照

专家及社会意见修改完善后，提交政法处进行合法性审查，

通过后提交局党组会。

五、修订原则

1.坚持科学性与原则性。《验收办法》修订在严格执行

国家和省级草原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借鉴和参考了林业

和草原工程建设相关的技术规程，吸纳了近年来省内外的成

熟经验和研究成果。

2.坚持系统性与创新性。《验收办法》对现行验收办法

主体内容进行保留的基础上，为项目验收新增了部分量化标

准，保证了项目管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3.坚持客观性与实用性。《验收办法》系统总结归纳现

行验收办法和实践经验，在全面把握草原生态修复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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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完善了验收方法，保障项目验收工作

开展的可操作性。

六、《验收办法》内容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验收依据及标准

第三章 验收条件和内容

第四章 验收程序与组织

第五章 外业验收办法

第六章 项目综合评价

第七章 附则

附件 1：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表

附件 2：草原生态修复项目评分表

附件 3：草原生态修复项目现场验收表

附件 4：附注说明

七、修订情况说明

1.关于《验收办法》名称修订

由《云南省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办法（试行）》修订

为《云南省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办法》。

解读：现行试行办法实施期限即将届满，需及时进行修

订并出台正式的验收办法。

2.关于《验收办法》条数调整

《验收办法》由现行的三十条调整为十九条。

解读：通过进一步精简归纳，使得《验收办法》更加简

明扼要，主题鲜明。

http://lcj.fzdhL.cn/uploadfile/lcj/2021/0122/20210122115612356.doc
http://lcj.fzdhL.cn/uploadfile/lcj/2021/0122/20210122115612356.doc
http://lcj.fzdhL.cn/uploadfile/lcj/2021/0122/2021012211561235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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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30条） 修订方法 修订后（19条）

第一章第四条 分解融合 第四章第十条、十一条

第四章第十二至十六条 归并 第四章第十一条

第四章第十七、十八条 归并 第四章第十二条

第四章第十九至二十一条 归并 第四章第十三条

第五章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 归并 第五章第十四条

3.关于《验收办法》附件调整

《验收办法》由现行的三个附件增加为四个，增加“附件

4:附注”。

解读：在保留现行三个附件的基础上，增加“附件 4:附

注”，参照《草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等技术规程，明确抽样

方法和植被盖度测定方法，统一验收标准与尺度。

4.关于法律法规的调整

《验收办法》第一章第一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

法》，第五条增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

若干意见》、《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云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实施意见》等规

定，删除《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

解读：依据近年来出台的草原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得草

原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和验收更加吻合国家和云南省草原生

态保护的发展战略，提高《验收办法》的前瞻性和依规性。

另外，在《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2〕

171）发布后，原《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

（财资环〔2021〕76））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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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依照技术标准的的增加

《验收办法》第二章第六条增加《退化草地修复技术规

范》（GB/T 37067-2018）、《天然草原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NY/T 1579—2007）、《草地分类》（NY/T 2997-2016）、

《草原生态修复技术规程》（LY/T 3323-2022）。

解读：增加《草地分类》（NY/T 2997-2016）和《天然

草原等级评定技术规范》（NY/T 1579—2007），旨在规范

项目作业设计（实施方案）对草地类、草地型及草原等级准

确的评定，避免因地块的选择错误造成典型设计和现地条件

不符；增加《退化草地修复技术规范》（GB/T 37067-2018）、

《草原生态修复技术规程》（LY/T 3323-2022），旨在引导

各项目实施单位加大对近年来发布的技术标准成果的应用，

进一步提高草原生态修复技术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6.关于项目坐标系及面积的计算方法

《验收办法》第二章第七条，确定了项目实施面积以

CGCS2000坐标系高斯-克吕格投影面积计算，以亩为单位，

保留 2 位小数。

解读：CGCS2000坐标系是我国当前最新的国家大地坐

标系，国土三调等最新成果均采用 CGCS2000 坐标系，北京

54 坐标系和西安 80 坐标系由于其成果受技术条件制约，精

度偏低、无法满足新技术的要求，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为

了更好的对接最新成果、提高项目的精度，采用 CGCS2000

坐标系已势在必行；高斯-克吕格投影是林草行业最常用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1980%E8%A5%BF%E5%AE%89%E5%9D%90%E6%A0%87%E7%B3%BB?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5%BF%83%E5%9D%90%E6%A0%87%E7%B3%BB?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5%BF%83%E5%9D%90%E6%A0%87%E7%B3%BB?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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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面积计算方式；两者的规范统一有利于更好的提高全省

草原生态修复项目的质量。

7.关于面积允许误差标准的调整

《验收办法》第二章第七条，面积允许误差由“山区允许

误差±20%”调整为“面积允许误差标准±5%”。

解读：以往采用目测等方法，定位方式粗糙，面积误差

大，随着 GPS、RTK、无人机等设备的运用，以及在地形图

或高清卫星影像的辅助，精确定位已经不是难题。另外，各

县（市、区）在项目实施方案中，大部分已经在实际面积和

经营面积间进行了面积扣除，以经营面积为基础的±5%面积

误差已可以满足当前所有项目区。

8.关于审计报告、竣工决算要求的删减

对原《验收办法》第三章第九条（“项目审计报告”）、

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表四（“竣工决算审计”）、表五（竣

工决算审计报告”）等进行了调整。

解读：审计报告是指注册会计师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的规定，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被审计单位财务

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书面文件；目前，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实

施期限为 1 个年度，在各级验收期限内，大部分项目还需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不能出具审计报告，故调整到《验

收办法》第十七条后，待各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验收通过后

自行完善。

9.关于验收工作组的调整



— 8 —

《验收办法》第四章中，删除县级自验、州（市）级核

查关于“会同有关部门或第三方技术服务专家团队组成联合

工作组”的表述。

解读：各级林草主管部门是草原生态修复验收的责任部

门，必须由各级林草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开展，第三方服务团

队只是辅助各级林草主管部门开展工作，因此完全交由第三

方服务团队进行验收不符合本《验收办法》的规定。

10.关于外业验收抽样方法的调整

《验收办法》第五章中，“外业采用随机抽样法对作业图

斑进行抽样核查”调整为“外业采用机械抽样法对作业小班进

行抽样核查”。

解读：“随机抽样法”在外业验收过程中虽然能一定程度

上减轻验收人员和项目建设单位的负担、节约了时间和成

本，但是会造成抽检地块普遍不具备代表性、抽检类型和实

施区域不能全覆盖等问题；另外，在验收过程中由于地块的

随意选择，大大提高了验收人员和项目建设单位意见分歧风

险，增加了验收结果的不确定性，而采用“机械抽样法”则会

很好的避免了上述问题。

11.关于植被盖度测定方法的调整

《验收办法》第五章中，对于外业验收小班植被盖度的

测定方法做了具体的说明。

解读：植被盖度的测定在草原生态修复验收过程中占据

了重要的地位，现行验收办法没有明确植被盖度的测定方

法，各级验收人员在以往的验收过程中，大多是凭多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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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及个人主观判断，通过目测法来评定植被盖度，不同的

验收人员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通过参考草原基况监

测及草原固定样地监测的植被盖度测定方法，结合草原生态

修复的实际，本次修订明确了植被盖度的测定方法，为草原

生态修复项目的验收提供科学的依据。

12.项目综合评价各项分值的调整

分项打分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项目任务完成情况 25分 20分

项目建设质量情况 30分 25分

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13分 10分

项目管理情况 17分 15分

建后效果与管护情况 10分 25分

促进农民增收情况 5分 5分

合计 100 分 100 分

解读：在系统总结归纳了现行验收办法和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对各项分值做了调整。具体调整情况说明见第 14 条。

13.草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表的调整

表 1-表 5 在验收组评价的基础上，增加建设单位负责人

签字（盖章）环节；表 6“验收组织单位意见”修订为“施工单

位意见”。

解读：增加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环节，给建设

单位对项目基本情况、过程管理、资金使用及项目文件管理

的完全掌控提出了要求，提高了建设单位对项目的重视程

度，为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增加“施工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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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施工单位纳入验收范畴，为后续项目的整改完善做好对

接，体现了验收表对项目建设的促进作用。

14.草原生态修复项目评分表的调整

（1）项目任务完成情况（满分 20 分）：其中新增“实施

方案”5 分，建设完成情况 15分。

解读：新增“实施方案”5 分，倒逼项目建设单位更加重

视“实施方案”的科学性、准确性，减少因设计谬误造成的目

标偏差。

（2）项目建设质量情况（满分 25分）：其中“人工种草

建设质量”调整为“草地建设质量”，15 分不变，删除盖度得

分，评分说明调整为“整地、播种方式、除杂与作业设计（实

施方案）一致，各得 5 分，整地(播种、除杂)方式得分=Σ[验

收小班整地(播种、除杂)完成情况得分]/（验收小班数×5）×5”；

“草种、肥料、围栏等原材料质量”由 15分调整为 10 分。

解读：不是所有的草原生态修复地块都设计为人工种

草；植被盖度与建后效果内容重复，故此处不再保留；“整地、

播种方式、除杂”得分通过和外业验收成果有机结合起来，并

进行量化计算，避免了验收人员的主观臆断，增强了评分的

科学性和说服力。

（3）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满分 10 分）：其中“资金使

用”由 5 分调整为 3 分，“专账管理，单独核算”修订为“专款

专用，单独核算”；资金完成率的评分说明由“当年资金完成

率≥80%得 2 分，次年年底前资金完成率 100%得 2 分”调整为

“当年资金完成率≥80%得 4 分，每相差 10%扣 1 分，直到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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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4 分”；“财务决算和审计”修改为“竣工财务决算”，办理

了竣工财务决并完成竣工财务决算报告得 1分，否则不得分。

解读：结合实际，适度调低了资金的管理要求，将项目

审计要求调整到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验收通过后。

（4）项目管理情况（满分 15 分）：删除“开工情况”1

分；“实行合同管理制”由 2 分调整为 1 分，增加“实行法人

负责制”1 分，删除“签订管护合同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解读：验收是在项目完工的基础上进行，“签订管护

合同”与建后管护重复，故此处不再保留。

（5）建后效果与管护情况（25 分）：其中“建后效果”

由 5 分提高至 20 分，评分说明由“项目建设后草地植被盖度

及建群种比例达到了建设方案确定的目标得 5 分；每相差

10％扣 1 分，直到扣完 5 分”调整为“项目建设后草地植被盖

度及建群种比例达到了建设方案确定的目标得 20 分；草地

植被盖度及建群种比例=Σ样方（实际盖度得分+出苗品种得

分）/（样方数×55）×100%,每相差 10％扣 5 分，直到扣完

20 分”；建后管护评分说明由“项目实施后建立了管护制度、

管护措施到位、管护责任落实得 5 分；未建立禁牧休牧制度

和草畜平衡制度扣 3 分，未落实管护责任扣 2 分”调整为“项

目实施后建立了管护制度、管护措施到位、管护责任落实、

签订管护合同得 5 分，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 1.5 分，直到扣

完 5 分”。

解读：建后效果是项目验收结果的一项重要考量因素，

适当的提高分值，对于完成质量高、投入力度大、建后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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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好的项目建设单位予以激励，避免出现重过程管理轻效

果保证，体现了项目过程管理对项目建设效果保证的强驱动

性。通过量化草地植被盖度及建群种比例计算方法，避免了

验收人员凭个人经验评分，减少了验收者与被验收者之间的

分歧，增强了评分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6）删除草原生态修复项目评分表中“乡（镇）”栏。

解读：草原生态修复项目评分表以县（市、区）为单位

整体评判。

15.草原生态修复验收现场调查表的调整

“草原生态修复验收现场调查表”修订为“草原生态修复

项目现场验收表”；“上报面积”修订为“小班经营面积”；“抽

查面积”修订为“核实面积”；增加“小班是否合格（是、否

）”项；表格及填写说明增加了“样线”测定的相关内容。修

订了“核实面积”的填写说明；增加了 3 条填写说明（小班是

否合格填写说明、不涉及整地或除杂的小班说明、不涉及播

种的小班说明）。

解读：“草原生态修复项目现场验收表”作为验收的核心

内容，决定了验收外业的评判，本次修订优化了以往容易造

成理解偏差的部分，新增了采用样线法的小班评分方法。

八、《验收办法》修订的主要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21 年修正版）。

2.规范性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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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

见》（国办发〔2021〕7 号）。

（2）《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

[2022]171 号）。

（3）《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

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21〕41 号）。

3.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技术规程规范

（1）《退化草地修复技术规范》（GB/T 37067-2018）；

（2）《草原围栏建设技术规程》（NY/T 1237－2006）；

（3）《休牧和禁牧技术规程》（NY/T 1176－2006）；

（4）《草原划区轮牧技术规程》（NY/T 1343－2007）；

（5）《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程》（NY/T 1342－2007）；

（6）《草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NY/T 2998－2016）；

（7）《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技术规程》（NY/T 1233－

2006）；

（ 8） 《 天 然 草 原 等 级 评 定 技 术 规 范 》 （ NY/T

1579—2007）；

（9）《草地分类》（NY/T 2997-2016）；

（10）《草原生态修复技术规程》（LY/T 3323-2022）；

修订组

2023 年 7 月


